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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2_B3_c26_645173.htm 河北省2009年政法干警网上报名

时间为2009年7月22日8：30至7月27日17：00。 点击报名入

口gt.河北省2009年政法干警招录考试报名系统 相关链接：

2009年河北省为基层政法机关招录培养干警简章 2009年河北

政法干警招录考试公告解读 考试大温馨提示：2009年河北省

招录培养干警网上报名须知 一、网上报名 （一）报名时间

：2009年7月22日8：30至7月27日17：00。 （二）缴费时间

：2009年7月22日8：30至7月28日17：00。 （三）基本操作程

序： 1、应考人员仔细阅读本须知后，点击“我同意”，填

写提交个人信息。首次报名的点击“首次报考”；查询审查

交费状态或修改信息的点击“查询修改”。 2、按要求如实

填写所有项目，特别注意“姓名”、“身份证号码”栏目务

必准确填写，提交信息成功后系统不允许再修改。“姓名”

项需顶格填写，中间不得加空格；“身份证号码”须在半角

状态下输入，其中末位是字母的，不得用“*”号代替。 3、

上传电子照片。为保证信息采集准确，照片必须符合规定格

式要求。电子照片须是“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jpg

格式，宽度1-2厘米，高度2-3厘米，30kb以下。 4、信息审查

。各招考干警的政法部门对报名者提交的相关信息及上传的

照片质量进行审查，符合报名条件的，予以通过；不符合的

，说明理由。一般一个工作日内回复。 5、报名者通过报名

序号和身份证号登录本网站查询审查结果。审查通过的，进

入网上交费流程。提交的相关信息一经审查通过则不可以再



更改；资格审查不通过的，可通过点击“信息维护”修改填

报信息。 6、网上交费。笔试报名考务费：公务员录用考试

考务费100元；教育入学考试费，报考专科、本科的50元，报

考研究生的100元。 资格审查通过的报名者交费前，需要准备

好一张工商银行卡（可以使用他人银行卡），但必须开通网

上支付功能（在工商银行办理，并办理随机口令卡或U盾等

验证措施中的任何一种）、注册个人网上银行。 （四）报名

注意事项 1、通过阅读《2009年为基层政法机关招录培养干警

简章》，已经完全了解本次招录政策，确认本人具备报考职

位所具备的条件； 2、实行严格的自律制度，对提交信息的

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即取消考试和录用资

格； 3、报名时不得以他人身份证及信息或随意杜撰的信息

报名，否则造成其他应考人员无法实现报名确认等情况而引

起纠纷的，需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4、报名者信息提交成功

后，将会获得由系统提供的一个报名序号，该序号是考生再

次登录的重要验证信息，请务必牢记。若忘记报名序号，按

如下操作找回：进入原报名系统，点击“查询修改”进入登

录页面，再点击页面下方的“找回报名序号”，按要求填写

验证信息； 5、本系统以身份证号及报名序号作为登录的依

据，报考人员请保管好自己的身份号码，否则他人误用造成

的后果，本网站及河北省人事考试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6

、为了进一步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方

便应考人员报考，克服报名时的盲目性，网上报名系统向应

考人员提供报名数据查询功能，应考人员可随时查询相关职

位报名情况； 7、委托他人进行网上报名的，请务必准确了

解报考者信息，以免出现错误信息影响考试和资格复审。 特



别提示：报名人员应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交费，避免由于观望

等待，造成后期报名人员过度集中，导致网络繁忙堵塞，影

响报名确认。 二、网上打印《笔试准考证》 时间：2009年8

月23日9:00至8月27日17:00 网址：河北省人事考试网

：www.hebpta.com.cn 网上自助打印《笔试准考证》，要妥善

保存，笔试后如进入资格复审、面试、体检等程序时需出示

此证，谨防丢失。 建议使用激光打印机打印，黑白彩色均可

，内容要清晰。《笔试准考证》只能从网上直接打印，不得

拷贝后打印。 三、其他事项 （一）报名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网上报名缴费手续，未按时报名缴费者视为放弃考试报

名，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的视为弃考。 （二）为了严

肃考风考纪，打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杜绝替考及其他违

纪行为的发生，应考人员参考时必须持有效合法的身份证方

可进入考场。 如果您在网上报名及《笔试准考证》打印过程

中遇到技术问题请与河北省人事考试中心录用聘用考试处联

系，电话：0311-83808508。 遇到有资格条件及政策问题，请

与所报考部门联系，咨询电话见《2009年为基层政法机关招

录培养干警简章》。河北省人事考试中心录用聘用考试处 二

○○九年七月二十日 


